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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管理辅修学位人才培养方案 

（适用于 2020、2021级） 

 

一、培养目标 

实施行政管理专业辅修、双专业、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方

案，目的是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，满足我校学有余力的同学拓展

学科专业视野及提高竞争力的需要，特别是为非行政管理专业学

生报考国家公务员、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知识储备。本专

业培养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，掌握行政

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、专业技能，能够在粤港澳大湾

区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高素

质应用型人才。 

二、培养要求 

培养规格：行政管理辅修专业、行政管理第二学士学位。 

报读条件：本校已修读完第一学年全部课程的全日制本科生，成

绩合格并取得相应学分，未受到任何校纪处分，身体健康并学有

余力者。 

三、主干学科 

政治学、管理学、法学。 

四、核心课程 

专业课程：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、政治学原理、管理学原

理、行政管理学、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、政府经济学、组织行为

学、地方政府学、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、公共政策分析、社会

学、行政组织学、基层政治与基层治理、市政学。 

实践教学：行政案例分析、应用文写作、毕业论文。 

五、专业教学计划表 

 课 程 名 称 总 总 分学时 开课学年、学期及周学时 考核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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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编

码 

学 

分 

学 

时 

理

论 

实

践 

一 二 三 四 方式 

1 2 3 4 5 6 7 8 

022305 伦理学 2 32 28 8   2      考试  

022306 
当代中国政府

与政治 2 32 28 8   2      考试 辅修专业 

022006 政治学原理 3 54 48 6   3   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07 管理学原理 3 48 42 12   3      考试 辅修专业 

022015 经济学基础 2 32 28 8   2      考查 辅修专业 

022311 行政管理学 3 48 42 12    3  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08 社会学 3 48 42 12    3     考试 辅修专业 

022014 行政法与行政
诉讼法 

3 48 42 12    3     考试  

022317 市政学 2 2 32 28    2  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43 行政案例分析 1 32 4 28    2     考查  

022312 政府经济学 3 48 42 12     3 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10 人力资源管理
与开发 

3 48 42 12     3 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13 组织行为学 3 48 42 12     3    考试  

022314 地方政府学 3 48 42 12     3 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16 公共政策分析 3 48 42 12      3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15 行政组织学 2 2 32 28      2   考试 辅修专业、辅修课程 

022346 应用文写作 2 36 32 4      2   考查  

022320 基层政治与基
层治理 2 32 28 8      2   考查  

小计 45              

022347 毕业论文 8           考查  

小计 8              

在辅修专业基础上修读完以上课程并取得 53个学分，达到学位授予要求，可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 

六、学分与学位授予 

学生在校期间，修满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，获得主修

专业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时，完成辅修学士学位教学计划所规

定的课程学习任务，修满 53 学分，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，符合授

予条件者可以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（辅修）。 


